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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省村庄环境整治
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引领全面提升城乡建设水平的意见》（苏发〔2011〕28号）精神，为加强对村庄环境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省村庄环境整治推进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何  权
副省长
副组长：陆志鹏
省政府副秘书长

周  岚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
成  员：周乃翔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

何国平
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诸记录
省委农工办副主任

秦  军
省公安厅副厅长

洪慧民
省监察厅副厅长

凌  航
省民政厅副厅长

王汉增
省财政厅副厅长


李如海
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李先友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张小马
省水利厅副厅长

张坚勇
省农委副主任

王世华
省文化厅纪检组组长

陈  华
省卫生厅副厅长

赵  挺
省环保厅副厅长

朱维宁
省体育局副局长

夏心旻
省统计局副局长

周福莲
省法制办副主任

李文森
人行南京分行副行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周岚兼任办公室主任，周乃翔、诸记录、王汉增、赵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二○一一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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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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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1年10月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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